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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於七十五

年五月二日訂定發布，嗣經十九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

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本細則係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

十七條授權訂定相關考試事宜。本次修正係應行政院組織調

整，原屬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之權責事項，改由

海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配合修正本細則相關

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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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

項所稱及格人員於服務三

年內不得轉調，指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一級考試、二級考

試、三級考試、普通考試及

初等考試及格人員，於考試

錄取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

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

際任職三年內不得轉調。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所

稱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

及其所屬機關、學校，指下

列各款之機關、學校： 

一、總統府、行政院、立法

院、考試院、監察院、

省政府、省諮議會、直

轄市議會、縣（市）議

會、鄉（鎮、市）民代

表會。 

二、司法院及其所屬機關。 

三、各部、委員會、總處、

中央研究院、國史館、

中央銀行、國立故宮博

物院、同層級之二級機

關或相當二級機關之

獨立機關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 

四、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

所及其所屬機關、學

校。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

稱特殊性質機關，指實施地

方自治之政府機關及掌理

下列特殊業務之機關： 

一、掌理審判事項之司法

第七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

項所稱及格人員於服務三

年內不得轉調，指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一級考試、二級考

試、三級考試、普通考試及

初等考試及格人員，於考試

錄取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

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

際任職三年內不得轉調。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所

稱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

及其所屬機關、學校，指下

列各款之機關、學校： 

一、總統府、行政院、立法

院、考試院、監察院、

省政府、省諮議會、直

轄市議會、縣（市）議

會、鄉（鎮、市）民代

表會。 

二、司法院及其所屬機關。 

三、各部、委員會、總處、

中央研究院、國史館、

中央銀行、國立故宮博

物院、同層級之二級機

關或相當二級機關之

獨立機關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 

四、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

所及其所屬機關、學

校。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

稱特殊性質機關，指實施地

方自治之政府機關及掌理

下列特殊業務之機關： 

一、掌理審判事項之司法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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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二、掌理國家安全情報事項

之國家安全局。 

三、掌理警察、消防行政、

移民行政之內政部。 

四、掌理外交及有關涉外事

項之外交部。 

五、掌理國防事項之國防

部。 

六、掌理關務及稅務事項之

財政部。 

七、掌理檢察、矯正、司法

保護、行政執行及國家

安全調查保防事項之

法務部。 

八、掌理國際經濟商務、專

利及商標審查事項之

經濟部。 

九、掌理路政及航政事項之

交通部。 

十、掌理社會福利事項之衛

生福利部。 

十一、掌理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事項之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 

十二、掌理海域及海岸事項

之海洋委員會。 

十三、其他特殊性質機關。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

稱得比照前項考試之等級

舉行一、二、三、四、五等

之特種考試，指特種考試一

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一級

考試。特種考試二等考試相

當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特種

考試三等考試相當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特種考試四等

考試相當普通考試。特種考

院。 

二、掌理國家安全情報事項

之國家安全局。 

三、掌理警察、消防行政、

移民行政之內政部。 

四、掌理外交及有關涉外事

項之外交部。 

五、掌理國防事項之國防

部。 

六、掌理關務及稅務事項之

財政部。 

七、掌理檢察、矯正、司法

保護、行政執行及國家

安全調查保防事項之

法務部。 

八、掌理國際經濟商務、專

利及商標審查事項之

經濟部。 

九、掌理路政及航政事項之

交通部。 

十、掌理社會福利事項之衛

生福利部。 

十一、掌理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事項之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 

十二、掌理維護海域及海岸

秩序事項之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 

十三、其他特殊性質機關。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

稱得比照前項考試之等級

舉行一、二、三、四、五等

之特種考試，指特種考試一

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一級

考試。特種考試二等考試相

當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特種

考試三等考試相當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特種考試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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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五等考試相當初等考試。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

稱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指

本法第八條特種考試高科

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考試

及第二十四條特種考試退

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

試。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

稱及格人員於服務六年內

不得轉調，指特種考試及格

人員於考試錄取訓練期滿

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

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年內

不得轉調。 

用人機關申請舉辦特

種考試時，考選部應就機關

性質及其業務需要加以認

定，其合於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舉辦特種考試之規定

者，報請考試院核定之。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

月十七日本法修正施行前

之高等考試一級考試相當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

七日本法修正施行後之高

等考試二級考試；修正施行

前之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或

特種考試之乙等考試相當

修正施行後之高等考試三

級考試；修正施行前之普通

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丙等考

試相當修正施行後之普通

考試；修正施行前之特種考

試之丁等考試相當修正施

行後之初等考試。 

考試相當普通考試。特種考

試五等考試相當初等考試。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

稱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指

本法第八條特種考試高科

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考試

及第二十四條特種考試退

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

試。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

稱及格人員於服務六年內

不得轉調，指特種考試及格

人員於考試錄取訓練期滿

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

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年內

不得轉調。 

用人機關申請舉辦特

種考試時，考選部應就機關

性質及其業務需要加以認

定，其合於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舉辦特種考試之規定

者，報請考試院核定之。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

月十七日本法修正施行前

之高等考試一級考試相當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

七日本法修正施行後之高

等考試二級考試；修正施行

前之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或

特種考試之乙等考試相當

修正施行後之高等考試三

級考試；修正施行前之普通

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丙等考

試相當修正施行後之普通

考試；修正施行前之特種考

試之丁等考試相當修正施

行後之初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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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七十三

年六月十三日訂定發布，嗣經十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

百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本規則係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第

十條授權訂定相關考試事宜。本次修正係應行政院組織調

整，原屬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之權責事項，改由

海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配合修正本規則相關

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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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規則第四條、第

五條所定年資之採計，指經

銓敘部銓敘審定有案之同

官階年資合併計算至考試

舉行前一日為止，並以在警

察機關、學校或適用警察人

員人事條例之海洋委員

會、消防機關及其所屬機關

（構）任職者為限；所稱四

個月以上訓練合格，指依警

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

所定之相關教育訓練合格

者。 

 

第六條  本規則第四條、第

五條所定年資之採計，指經

銓敘部銓敘審定有案之同

官階年資合併計算至考試

舉行前一日為止，並以在警

察機關、學校或適用警察人

員人事條例之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消防機關及其所屬

機關任職者為限；所稱四個

月以上訓練合格，指依警察

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所

定之相關教育訓練合格者。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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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二條及第十條修

正草案總說明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

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嗣經七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

百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本規則係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

五條之一第一項授權訂定相關考試事宜。本次修正係應行政院組織調

整，原屬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配合修正本規則相關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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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二條及第十

條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

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以下簡

稱本考試），按應考人軍職官

等官階分中將轉任考試、少

將轉任考試、上校轉任考試。 

前項各轉任考試應考資格如

下： 

一、現任國軍中將軍官，已

服滿法定役期，考試舉行前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均列甲上

以上，並具報考類科相關工

作經驗三年以上者，得應中

將轉任考試。 

二、現任國軍少將軍官，已

服滿法定役期，考試舉行前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均列甲上

以上，並具報考類科相關工

作經驗三年以上者，得應少

將轉任考試。 

三、現任國軍上校軍官，已

服滿法定役期，考試舉行前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均列甲等

以上，並具報考類科相關工

作經驗三年以上者，得應上

校轉任考試。 

前項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

由服務之總統府、國家安全

會議、國家安全局、國防部、

教育部、海洋委員會出具。 

 

第二條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

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以下簡

稱本考試），按應考人軍職官

等官階分中將轉任考試、少

將轉任考試、上校轉任考試。 

前項各轉任考試應考資格如

下： 

一、現任國軍中將軍官，已

服滿法定役期，考試舉行前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均列甲上

以上，並具報考類科相關工

作經驗三年以上者，得應中

將轉任考試。 

二、現任國軍少將軍官，已

服滿法定役期，考試舉行前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均列甲上

以上，並具報考類科相關工

作經驗三年以上者，得應少

將轉任考試。 

三、現任國軍上校軍官，已

服滿法定役期，考試舉行前

最近三年年終考績均列甲等

以上，並具報考類科相關工

作經驗三年以上者，得應上

校轉任考試。 

前項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

由服務之總統府、國家安全

會議、國家安全局、國防部、

教育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出具。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

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會

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配

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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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

按報名轉任機關，由國家安

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國防

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海洋委員會及

其所屬機關(構)、中央及直

轄市政府役政、軍訓單位任

用，並僅得於各轉任機關間

轉調。但轉調海洋委員會及

其所屬機關(構)，以具有航

海（空）、造船、輪機、資訊、

電子等特殊專長者為限。 

 

第十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

按報名轉任機關，由國家安

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國防

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及其所屬機關（構）、中

央及直轄市政府役政、軍訓

單位任用，並僅得於各轉任

機關間轉調。但轉調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

（構），以具有航海（空）、

造船、輪機、資訊、電子等

特殊專長者為限。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

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會

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配

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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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修

正草案總說明 

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以下簡稱

本規則）於七十九年八月十五日訂定發布，最近一次修正日

期為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本規則依公務人員考試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據以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退除役

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本次修正係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

原屬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

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配合修正本考試規則相關

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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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本考試及格人

員，以分發國防部、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海洋

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構)

任用為限。 

前項及格人員於訓練

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

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

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

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以

外機關任職。 

第一項分發機關及第

二項限制轉調期限，應於考

試 及格證書註明，並函請

銓敘部查照。 

第八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

以分發國防部、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及其所屬機關（構）任用

為限。 

前項及格人員於訓練期

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

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年內不

得轉調原分發任用機關及其

所屬機關（構）以外機關任

職。 

第一項分發機關及第二

項限制轉調期限，應於考試及

格證書註明，並函請銓敘部查

照。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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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七條

及第九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規

則）於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訂定發布，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

一百零六年八月四日。本規則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據以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本

次修正係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

所屬機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 (構)

管轄，爰配合修正本考試規則相關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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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七條及

第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考試錄取人員

須經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由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報請

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

書，並由內政部或海洋委員

會依序分發任用。 

前項訓練依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之

規定辦理。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

月一日起舉行之本考試

二、三等考試錄取人員，除

具中央警察大學畢（結）業

資格者外，須經中央警察大

學訓練；四等考試錄取人

員，除具中央警察大學或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畢（結）業

資格者外，須經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訓練。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本考試

錄取人員，經保訓會核准保

留受訓資格者，於中華民國

一百年以後實施補訓或重

新訓練時，仍依保訓會核定

之九十九年本考試錄取人

員訓練計畫辦理訓練。 

第六條   本考試錄取人員

須經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由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報請

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

書，並由內政部或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依序分發任用。 

前項訓練依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之

規定辦理。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

月一日起舉行之本考試

二、三等考試錄取人員，除

具中央警察大學畢（結）業

資格者外，須經中央警察大

學訓練；四等考試錄取人

員，除具中央警察大學或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畢（結）業

資格者外，須經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訓練。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本考試

錄取人員，經保訓會核准保

留受訓資格者，於中華民國

一百年以後實施補訓或重

新訓練時，仍依保訓會核定

之九十九年本考試錄取人

員訓練計畫辦理訓練。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第七條   本考試應考人於

筆試錄取通知送達之日起

十四日內，應向試務機關指

定之醫療機構辦理體格檢

查並繳送體格檢查表，體格

第七條   本考試應考人於

筆試錄取通知送達之日起

十四日內，應向試務機關指

定之醫療機構辦理體格檢

查並繳送體格檢查表，體格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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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不合格或未於規定時

間內繳送體格檢查表者，不

予分配訓練。 

受訓人員報到後，必要

時得經內政部或海洋委員

會指定之公立醫院辦理體

格複檢，不合格者函送保訓

會廢止受訓資格。 

檢查不合格或未於規定時

間內繳送體格檢查表者，不

予分配訓練。 

受訓人員報到後，必要

時得經內政部或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指定之公立醫院

辦理體格複檢，不合格者函

送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字。 

第九條   本考試及格人

員，依法取得警察官任官資

格及警察、消防或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

有關職務任用資格。自中華

民國八十五年起，特種考試

警察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均

適用之。 

    前項及格人員於訓練

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

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

年內不得轉調內政部或海

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

(構)、學校以外之機關、學

校任職。 

   第一項取得資格範圍及

第二項限制轉調期限，應於

考試及格證書註明，並函請

銓敘部查照。 

第九條   本考試及格人

員，依法取得警察官任官資

格及警察、消防或海岸巡防

機關、學校有關職務任用資

格。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

起，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及格人員均適用之。 

前項及格人員於訓練

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

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

年內不得轉調內政部或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

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

校任職。 

第一項取得資格範圍

及第二項限制轉調期限，應

於考試及格證書註明，並函

請銓敘部查照。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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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七條、第

九條及第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及基層消防警察

人員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九十三年九月三日訂定

發布，九十六年五月一日規則名稱修正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基層警察人員考試規則，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規則名稱再

修正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最近一次

修正日期為一百零六年八月四日。本規則依公務人員考試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據以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

察人員考試。本次修正係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會及其

所屬機關(構)管轄，爰配合修正本考試規則相關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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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七條、第九

條及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考試應考人於

第一試錄取通知送達之日

起十四日內，應向試務機關

指定之醫療機構辦理體格

檢查並繳送體格檢查表，體

格檢查不合格或未於規定

時間內繳送體格檢查表

者，不得參加第二試。 

受訓人員報到後，必要

時得經內政部或海洋委員

會指定之公立醫院辦理體

格複檢，不合格者函送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

下簡稱保訓會）廢止受訓資

格。 

第七條   本考試應考人於第

一錄取通知送達之日起十四

日內，應向試務機關指定之醫

療機構辦理體格檢查並繳送

體格檢查表，體格檢查不合格

或未於規定時間內繳送體格

檢查表者，不得參加第二試。 

受訓人員報到後，必要時

得經內政部或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指定之公立醫院辦理體

格複檢，不合格者函送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

稱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第九條   本考試錄取人員

須經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由

保訓會報請考試院發給考

試及格證書，並由內政部或

海洋委員會依序分發任用。 

前項訓練依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之

規定辦理。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

月一日起舉行之本考試

二、三等考試錄取人員須經

中央警察大學訓練，四等考

試錄取人員須經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訓練。 

第九條   本考試錄取人員須

經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者，始完成考試程序，由保訓

會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

證書，並由內政部或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依序分發任用。 

前項訓練依公務人員考

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之規定

辦理。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

一日起舉行之本考試二、三等

考試錄取人員須經中央警察

大學訓練，四等考試錄取人員

須經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訓練。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第十條   本考試及格人

員，依法取得警察官任官資

格及警察、消防或海洋委員

第十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

依法取得警察官任官資格及

警察、消防或海岸巡防機關、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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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

有關職務任用資格。 

前項及格人員於訓練

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

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

年內不得轉調內政部或海

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

(構)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

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第一項取得資格範圍及

第二項限制轉調期限，應於

考試及格證書註明，並函請

銓敘部查照。 

學校有關職務任用資格。 

前項及格人員於訓練期

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資

格之日起，實際任職六年內不

得轉調內政部或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

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第一項取得資格範圍及第

二項限制轉調期限，應於考試

及格證書註明，並函請銓敘部

查照。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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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第十一條附表十修正草

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八十

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零六年三月

二十四日。本規則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據以辦

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本次修正係因應行政院組織調

整，原屬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配合修正本規則相關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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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第十一條附表十修

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十一條附表十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及格人員
限制轉調機關(構)、學校一覽表 

機 關 （ 構 ） 、 學 校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機關。 

二、司法院、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法
務部、財政部、經濟部、外交部、衛生
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勞動部、
僑務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
政院主計總處、海洋委員會、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文化部、直轄市政
府暨臺灣省各縣、市政府所屬局處室及
所屬機關（構）其業務與原住民族事務有
關之單位。 

三、原住民地區五十五個原住民鄉（鎮、市）
及區內之各級機關（構）、學校，與經教
育部核列原住民較多及重點學校之國立
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及屏東縣立獅子
國民中學。 

四、都市設有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之鄉鎮
市區公所（宜蘭縣：羅東鎮、蘇澳鎮；新
北市：三重區、三峽區、土城區、中和
區、永和區、汐止區、林口區、板橋
區、泰山區、淡水區、新店區、新莊
區、瑞芳區、萬里區、樹林區、蘆洲
區、鶯歌區、深坑區、五股區、八里
區；桃園市：八德區、大園區、大溪
區、中壢區、平鎮區、桃園區、楊梅
區、龍潭區、龜山區、蘆竹區、觀音
區、新屋區；新竹縣：竹東鎮；新竹
市；苗栗縣：苗栗市、頭份鎮；臺中
市：大肚區、大雅區、太平區、東勢
區、烏日區、梧棲區、大里區、潭子
區、后里區；南投縣：竹山鎮、南投
市、埔里鎮；臺南市：永康區；屏東
縣：內埔鄉、屏東市、萬巒鄉、潮州
鎮）。 

 

 

第十一條附表十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及格人員
限制轉調機關(構)、學校一覽表 

機 關 （ 構 ） 、 學 校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機關。 

二、司法院、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法
務部、財政部、經濟部、外交部、衛生
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勞動部、
僑務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
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文化部、直
轄市政府暨臺灣省各縣、市政府所屬局
處室及所屬機關（構）其業務與原住民
族事務有關之單位。 

三、原住民地區五十五個原住民鄉（鎮、市）
及區內之各級機關（構）、學校，與經
教育部核列原住民較多及重點學校之國
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及屏東縣立獅
子國民中學。 

四、都市設有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之鄉鎮
市區公所（宜蘭縣：羅東鎮、蘇澳鎮；
新北市：三重區、三峽區、土城區、中
和區、永和區、汐止區、林口區、板橋
區、泰山區、淡水區、新店區、新莊
區、瑞芳區、萬里區、樹林區、蘆洲
區、鶯歌區、深坑區、五股區、八里
區；桃園市：八德區、大園區、大溪
區、中壢區、平鎮區、桃園區、楊梅
區、龍潭區、龜山區、蘆竹區、觀音
區、新屋區；新竹縣：竹東鎮；新竹
市；苗栗縣：苗栗市、頭份鎮；臺中
市：大肚區、大雅區、太平區、東勢
區、烏日區、梧棲區、大里區、潭子
區、后里區；南投縣：竹山鎮、南投
市、埔里鎮；臺南市：永康區；屏東
縣：內埔鄉、屏東市、萬巒鄉、潮州
鎮）。 

 

因應行政院組

織調整，原屬

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及其所屬

機關之權責事

項，改由海洋

委員會及其所

屬機關(構)管

轄，爰配合修

正本規則條文

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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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規則第七條、第

十條及第十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

規則）於九十年三月十四日訂定發布，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

一百零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本規則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七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據以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

考試。本次修正係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及其所屬機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機

關(構)管轄，爰配合修正本規則相關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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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規則第七條、第十

條及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考試應考人於

第一試錄取通知送達十四

日內，應經試務機關指定之

醫療機構辦理體格檢查並

繳送體格檢查表。體格檢查

不合格或未於規定期間內

繳送體格檢查表者，不得參

加第二試，或不予訓練。 

受訓人員報到後，必要

時得由海洋委員會指定公

立醫院辦理體格複檢，不合

格者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核定後，廢止其

受訓資格。 

第七條  本考試應考人於

第一試錄取通知送達十四

日內，應經試務機關指定之

醫療機構辦理體格檢查並

繳送體格檢查表。體格檢查

不合格或未於規定期間內

繳送體格檢查表者，不得參

加第二試，或不予訓練。 

受訓人員報到後，必要

時得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指定公立醫院辦理體格複

檢，不合格者函送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

後，廢止其受訓資格。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第十條  本考試錄取人員

須經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送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核定，始完成考試

程序，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

及格證書，並由海洋委員會

分發任用。 

前項訓練，依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之

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考試錄取人員

須經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送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核定，始完成考試

程序，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

及格證書，並由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分發任用。 

前項訓練，依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之

規定辦理。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第十一條  本考試及格人

員，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

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

任職六年內不得轉調海洋

委員會及其所屬以外機關

(構)任職。 

前項轉調之限制，應於

考試及格證書註明，並函請

銓敘部查照。 

第十一條  本考試及格人

員，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

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

任職六年內不得轉調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以

外機關任職。 

前項轉調之限制，應於

考試及格證書註明，並函請

銓敘部查照。 

因應行政院組織調整，原屬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之權責事項，改由海洋委員

會及其所屬機關(構)管轄，爰

配合修正本規則條文相關文

字。 

 


